
西藏永邦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

“李继红”变更为“李邦正”。

特此声明

西藏永邦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西藏日城手工业发展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191MA6T541U4H）经研究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资登记，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叁佰万元人民币减资至人民币陆拾柒万元整，请
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西藏日城手工业发展工贸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我公司位于拉萨市堆龙德庆区雄巴拉曲大道，拉萨那曲高级中学对

面，土地面积22亩，土地性质城镇住宅用地，寻合作房地产开发公司。

联系电话：13518979997 程先生

西藏天龙物产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四川省佳驰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不慎，将法人私章（编号：

5101009361805）、项目专用章（编号：54050210001599）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四川省佳驰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西藏发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

“邢沛东”变更为“王秋”，再由“王秋”变更为“李发纪”。

特此公告

西藏发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西藏浩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研究决议，拟将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
（编号：（藏）JZ安许字［2021］000012）地址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
百益南岸3栋2单元1503号”变更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香格里
拉大街顿珠金融城雅砻阳光花园18栋1单元201号”。

特此声明
西藏浩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西藏鼎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
“夏涛华”变更为“唐红炳”，现声明公司原公章（编号：54010110068315）作
废，初刻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现法人章。

特此声明
西藏鼎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达孜区政投项目代建管理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
人由“郭宏伟”变更为“强巴旦增”，现声明公司原法人章（编号：
54012610001821）作废。

特此声明
达孜区政投项目代建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贵州中盛宏达建设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

54010210082093）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贵州中盛宏达建设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

2024年6月18日

西藏鹏福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
由“ 李 均 均 ”变 更 为“ 张 吉 勇 ”，现 声 明 公 司 原 法 人 章（编 号 ：
54010110067482）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鹏福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6月18日

西藏万品商贸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陶平”
变更为“曹运来”，现声明原法人私章（编号：54010110069082）丢失，声明
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万品商贸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西 藏 城 茂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不 慎 ，将 公 司 公 章（编 号 ：

54019510009449）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城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拉萨市足球协会不慎，将公章（编号：54010210054421）、财务专用章

（编号：54010210054422）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拉萨市足球协会

2024年6月18日

西藏梦圣商贸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54010210052410）

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梦圣商贸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四川瑞丰基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

5101055565255）、法人章（编号：5101055185488）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四川瑞丰基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现有柳梧新区火车站旁邮政
物流仓储场地出租，面积3000平
米，叉车、地牛等仓储设备齐全。

联系人联系人：：袁鹏 电话袁鹏 电话：：1362890230613628902306

西藏诺康药业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帅”变

更为“黎欣”，现声明公司原法人章（编号：54010110065264）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诺康药业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刘峰不慎，将注册会计师证（证书编号：340800270007）丢失，声

明作废。

●白央不慎，将学生证（学号：1680401250044）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公示

通

知

位于拉萨市金珠西路盛域滨江小区“南5-2-401业主”，您于多年前与我司达成房屋
购买的一致，约定您购买房源位于拉萨市金珠西路122号盛域滨江小区第南5-2-401号
房屋，但至今您仍未向我公司支付足额购房款，我公司与您联系多次未果。故限您于本
通知见报后7日内至我公司处付清全部房款并付清所拖欠的全部物业费，逾期我司将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维护自身权利，请慎应之。

西藏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通

知

位于拉萨市金珠西路盛域滨江小区“南5-2-1001业主”，您于多年前与我司达成房
屋购买的一致，约定您购买房源位于拉萨市金珠西路122号盛域滨江小区第南5-2-1001
号房屋，但至今您仍未向我公司支付足额购房款，我公司与您联系多次未果。故限您于
本通知见报后7日内至我公司处付清全部房款并付清所拖欠的全部物业费，逾期我司
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维护自身权利，请慎应之。

西藏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通

知

位于拉萨市金珠西路盛域滨江小区“南5-2-1002业主”，您于多年前与我司达成房
屋购买的一致，约定您购买房源位于拉萨市金珠西路122号盛域滨江小区第南5-2-1002
号房屋，但至今您仍未向我公司支付足额购房款，我公司与您联系多次未果。故限您于
本通知见报后7日内至我公司处付清全部房款并付清所拖欠的全部物业费，逾期我司
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维护自身权利，请慎应之。

西藏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通

知

位于拉萨市金珠西路盛域滨江小区“北1栋2单元701业主”，您于多年前与我司达
成房屋购买的一致，约定您购买房源位于拉萨市金珠西路122号盛域滨江小区第北1栋
2单元701号房屋，但至今您仍未向我公司支付足额购房款，我公司与您联系多次未
果。故限您于本通知见报后7日内至我公司处付清全部房款并付清所拖欠的全部物业
费，逾期我司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维护自身权利，请慎应之。

西藏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通

知

位于拉萨市金珠西路盛域滨江小区“北6栋3单元101业主”，您于多年前与我司达
成房屋购买的一致，约定您购买房源位于拉萨市金珠西路122号盛域滨江小区第北6栋
3单元101号房屋，但至今您仍未向我公司支付足额购房款，我公司与您联系多次未果。
故限您于本通知见报后7日内至我公司处付清全部房款并付清所拖欠的全部物业费，
逾期我司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维护自身权利，请慎应之。

西藏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通

知

位于拉萨市金珠西路盛域滨江小区“北2-2-102业主”，您于多年前与我司达成房屋
购买的一致，约定您购买房源位于拉萨市金珠西路122号盛域滨江小区第北2-2-102号
房屋，但至今您仍未向我公司支付足额购房款，我公司与您联系多次未果。故限您于本
通知见报后7日内至我公司处付清全部房款并付清所拖欠的全部物业费，逾期我司将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维护自身权利，请慎应之。

西藏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通

知

尊敬的“张华”，您于多年前与我司达成房屋购买的一致，约定您购买房源位于拉萨
市金珠西路122号盛域滨江小区第南9-4-802号房屋，但至今您仍未向我公司支付足额
购房款，我公司与您联系多次未果。故限您于本通知见报后7日内至我公司处付清全
部房款并付清所拖欠的全部物业费，逾期我司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维护自身权利，请慎
应之。

西藏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通

知

尊敬的“顿珠格桑”，您于多年前与我司达成房屋购买的一致，约定您购买房源位于
拉萨市金珠西路122号盛域滨江小区第北5-1-1002号房屋，但至今您仍未向我公司支付
足额购房款，我公司与您联系多次未果。故限您于本通知见报后7日内至我公司处付
清全部房款并付清所拖欠的全部物业费，逾期我司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维护自身权利，
请慎应之。

西藏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通

知

尊敬的“业主拉巴”，您于多年前与我司达成房屋购买的一致，约定您购买房源位于
拉萨市金珠西路122号盛域滨江小区第南11-2-701号房屋，但至今您仍未向我公司支付
足额购房款，我公司与您联系多次未果。故限您于本通知见报后7日内至我公司处付
清全部房款并付清所拖欠的全部物业费，逾期我司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维护自身权利，
请慎应之。

西藏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通

知

尊敬的“丹多次仁”，您于多年前与我司达成房屋购买的一致,，约定您购买房源位于
拉萨市金珠西路122号盛域滨江小区第南11-4-501号房屋，但至今您仍未向我公司支付
足额购房款，我公司与您联系多次未果。故限您于本通知见报后7日内至我公司处付
清全部房款并付清所拖欠的全部物业费，逾期我司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维护自身权利，
请慎应之。

西藏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声

明

西藏聚秀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西藏聚秀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现声明原公司公章（编号：54010210064434）、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0210064431）、

发票专用章（编号：54010210064432）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聚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公

告

由西藏志宏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错那方向7个基层单位业务技术用房项目第三标段二
次，于2023年11月15日竣工，并于2023年11月30日验收通过，已结清民工工资，无任何拖欠
行为，如有异议请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30天内与本公司联系。

联系人：邓永欢 15082557756
特此公告

西藏志宏建设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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